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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运输业和保险业看似两个不相关的行业，对中国而言，这两个行业都是起步晚，发展快，而且现
在正处于有序的持续发展阶段。
航空保险这门课程正是两个行业的结合点。
关于保险或者航空运输方面的专业书籍市面上并不少见，但很少有专门针对航空保险的，尤其是有关
这方面的研究少而又少，这一方面与我们国家在这两个行业的发展时间短、积累沉淀少有关，另一方
面也与航空保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相关，因为它不像一般保险产品那样受众面广，尤其是航空运输
业，或者说民航系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所以，对这两个行业结合点的研究少也就可以理解
了。
    本人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深感民航系统人员对保险知识的渴望，也感受到了保险领域的人想
要了解民航系统的难度，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本人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本书的面市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市场空缺，其对象主要针对大专及本科院校的民航专业的学生，以及
对保险及民航都感兴趣的读者，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增进对航空保险及其相关知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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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艳颖，博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方向是风险理论
与决策。
2003年曾赴德国曼海姆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现任教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参与了多项风险决策、民航行业的发展战略，政府管理办法和政策方面的研究，以及管理、民航基础
知识、系统工程等方面的教学工作。
期间也参与了项目管理方面书籍的编写，以及大量英文和德文书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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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保险人告知的内容　　只要能够影响投保人权益的有关合同条款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都应当成
为说明对象。
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和基本条款（如险种、费率、投保人的义务、保费的支付、保险金额
的赔偿与给付）是当然的说明内容。
但在实务中，还有其他一些足以影响投保人利益而需要保险人加以解释的内容，且这些内容常成为保
险争议产生的原因，保险人有必要在订立合同时加以解释。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合同的生效时间与条件。
我国《保险法》规定合同双方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时成立，但未对合同的生效时间做出规定，这取决
于当事人的约定。
但在实务中，由于投保人对保险业务不了解，往往会对生效时间产生误解，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2）保险索赔的先决条件。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对此问题做出了一个简单规定，即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此外公司的保险条款中对通知方式、迟延通知的法律后果也都有规定，而这些规定都需要保险人本着
诚信向投保人做出解释，否则只会平添纠纷。
　　（二）保证　　保证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做出的一种承诺或允诺，即保险合同订立时或
履行过程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答应履行某些义务或满足某种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保证的话，则一旦发生事故，保险人可以不兑现保险责任。
例如，某人在投保火险时，在合同内同意不在屋内吸烟，该承诺就是保证。
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则保险人可以不接受承保，或者改变保费。
　　从形式上讲，保证有明示和默示两种。
明示是指将保证作为条款写在保险合同中。
这种保证按保证的内容或含义又可分为两种，即确认保证和承诺保证。
前者是对说话当时及之前情况的确认，而后者则是对说话当时及之后情况的担保。
比如某人说他从来没得过重病，这就是确认保证，因为该话没有涉及将来是否会得病。
而如果他允诺今后不再吸烟，则是承诺保证，至于之前他是否吸烟则不得而知。
默示保证通常是合法化的行业习惯或实践总结，它并不明列于保险合同中，但它与明示保证有同样的
法律效力。
一般默示保证在海上保险运用的较多。
航空保险的默示保证有三项：飞机必须适航；飞机必须按预定航线航行，不得饶航；必须从事合法的
运输。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保证是保险合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基础，因
为保证中约定的事件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正因为如此，一般法律规定中对被保险人遵守保险事项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不
论其是否有过失，保险人均有权自被保险人违反之时解除合同，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投保方对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拥有信息优势。
投保人参加保险，只是把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承担，而保险标的仍然在投保者的管控之下，不
仅对标的物的风险性质和危险程度了如指掌，其行为还对风险因素的变化产生影响。
虽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方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因投保人主观故意或承保过程中客观条件的限
制，仅靠投保者所告知的信息是不够的，保险人在核保环节还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进一步了解影响其承
保与否以及如何承保的风险信息。
事后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源于投保者投保后的行为，同时还由于保险人观测投保人的预防行为
和衡量其对期望索赔成本的影响的费用是很昂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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